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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加不斯矿区铌钽矿60万t/a采选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审批<镶黄旗蒙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加不斯矿区铌钽矿60万t/a采选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申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变更情况
本项目为金属铌钽锂采选项目，开采规模为钽铌精矿121.50t/a、锂精矿77160t/a，矿区占地面积为2.34km2，服务年限为9.98年。项目建设有3条竖井、一条箕斗井和一条副井，采用井下开采方式。选矿工艺为“二段破碎、阶段磨矿、阶段分级摇床粗选-磁选脱除铁屑及强磁性矿物-重选尾矿浮选锂”，选矿工程占地面积为7.4hm2。尾矿处理方式为外售综合利用。本次变更：一是将封堵现有主竖井、副井，新建一条主斜坡道。二是井下开采变为缓倾斜分段采矿嗣后充填法、房柱采矿嗣后填法开采，将南风井改造为副井。三是选矿工艺变为“三段破碎、一段磨矿、先浮选锂云母，后重-磁联合选别回收铌钽精矿”，选矿工程占地面积变为10.1hm2。四是尾矿处理方式变为先暂存后回填采空区。五是北风井井口坐标、办公室、废石场占地面积、库容、宿舍和食堂面积发生变更。六是锅炉型号发生变更，烟尘处理工艺优化。七是工程总投资变为27656.8万元。
本项目未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本）》中限制类和淘汰类目录，属允许类，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内政发[2018]11号)，本所处巴音塔拉镇为点状开发区，不在负面清单管理范围内，项目建设符合政策要求。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变更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变更报告书中所列环保设施和措施进行建设。
[bookmark: _Toc158435018]二、变更后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破碎、筛分工段设置集尘罩+除尘器，除尘效率99.5%，收集的粉尘排至原料仓，回收利用；锅炉烟气设置1套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脱硝、布袋除尘、双碱法脱硫工艺流程，净化后的烟气通过1根45m高烟囱达标排放。
（2） 加强水污染防治措施。矿井涌水和选矿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生产用水，生活污水通过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
（3） 妥善处置固体废弃物。矿山采出的废石用于修建矿区道路和平垫场地；尾矿采用干排方式，尾矿暂存于全封闭尾矿仓内待井下形成采空区后，尾矿运至充填站进行回填。
（4） 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采矿井下噪声对地面影响小；选矿生产线位于厂房内，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三、项目未变更部分，有关生态和环境保护部分按原环评报告书和批复（内环审[2014]162号）要求执行。
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镶黄旗分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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